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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审计技术创新思路

【摘要】大数据浪潮汹涌而来，而数据正是审计赖以生存的基础。文章从分析大数据和审计技术的交集入手，介绍了

大数据条件下的审计技术创新路径，并对大数据在审计领域中的应用困境进行了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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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和审计技术的交集

认识“大数据”至少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数据和信

息的区别，二是大数据怎么才算大。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多

数情况下，“数据”和“信息”两个词可被替换使用，但从严格

意义上讲，它们是有很大区别的。数据是对信息数字化的记

录，其本身并没有意义，而信息是指把数据放置到一定的背

景下，对数字进行解释，赋予意义。例如：“16”是个数据，而

“辽宁舰的舷号是 16”则是一条信息。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

趋向把存储在计算机上的信息，无论是数字、音乐还是视

频，都统称为数据。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大数据的大肯定是

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度量单位的度量范围，但到底多大才算

得上大呢？一般认为，大数据的数量级应该是“太字节”（240），

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认为，并不需要给“什么是大”定出一个

具体的“尺寸”，因为随着技术进步，这个“尺寸”还在不断

增大。

大数据需要大量的数据，而经济领域会产生大量数据，

虽然在微观经济领域，记录个体行为的数据似乎是杂乱无章

的，但当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行

为都会在数据上呈现一种秩序和规律。审计是干什么的？审

计是由独立的专门机构和人员，依法对被审计者的财务、经

济数据和其他资料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

益性进行审查，并得出结论的一种监督、鉴证和评价活动。从

这个定义上我们就能看出，审计工作是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

析，进而找出问题。日常审计中，我们一直在使用和研究的审

计抽样技术，一方面是出于对审计成本的考虑，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对大数据的无奈。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大数据

的应用成为了可能，它无疑给我们未来的审计技术市场开拓

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以社会公共福利为例，审计发现的问题很多，如虚报账

单、隐瞒收入和存款，更可恶的是装穷吃低保、分福利房和保

障房。如果仅仅靠公示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通公民并不

具备监督的条件，而站在国家审计层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审

计对象的收入、家庭条件及其日常活动轨迹等数据的收集，

通过计算机自动确定相互矛盾、异于常态的记录，一旦发现

造假或者不实的数据，则转入人工追讨环节，这样不仅可以

节约时间，而且也将使违规资金无处遁形。

二、大数据条件下的审计技术创新

审计离不开数据，而互联网使数据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总体来看，我们接触的大数据有四个来源：过程数据，如会计

经济业务留下的运行轨迹；环境数据，如大气参数、人体指标

等；社会行为数据，如人们使用微信、乘坐交通工具等产生的

记录；物理实体数据，如房产、机器和材料的特性数据。有了

数据我们才能展开审计技术创新路径研究。

1. 数据联接——分析多维。联机分析本意是把分立的数

据库“相关联”，进行多维分析。“维”是联机分析的核心概念，

指的是人们观察事物、计算数据的特定角度。比如中国足球

超级联赛，如果要分析某支足球队联赛状况，可以按进球多

少、控球时间、全场跑动里程进行分析，这些不同的分析角度

就叫“维度”。分析问题的角度，可以视为一个或多个维度的

交叉。举一个例子：营业税的缴纳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开

票的收入，另一方面是营业税的金额。如果把这两个数据库

联机分析，营业税总额在收入总和中应占一定的比重，即营

业税税率要在一定的区间内才是合理的，否则为异常。如果

再进行细分，按照公司注册号来进行匹配，对微观主体进行

分析也能发现缴纳营业税是否存在问题。不论是从时间、空

间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都能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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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机分析，审计人员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从不同的维

度、不同的粒度进行数据分析，从而获得全面、动态、可随时

加总或细分的分析结果。

2. 数据挖掘——豁然开朗。如果说联机分析是对数据的

一种透视性的探测，数据挖掘则是对数据进行挖山凿矿式的

开采，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发现数据表面下的潜在规

律；二是通过数据回归，对未来进行预测。前者称为描述性分

析，后者称为预测性分析。数据挖掘一直是传统审计中经常

应用的技术，在结构化数据库中，通过筛选和排序，找到潜在

的关系和规律。但随着舞弊技术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虚

假信息散见于各种数据之中，隐蔽性更强，只有万不得已，我

们才会采取人海战术，把成千上万的数据进行一一核对，代

价无疑是惊人的。因此，我们要创新审计技术，高端的数据挖

掘开始出现端倪。例如，通过网络留言挖掘网民的意见。网民

在博客、论坛、社交网站留言发表的看法和评价，是一种非结

构化的数据，把散布在网络上的这些资源整合，从中挖掘到

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正是我们应尝试去做的事情。群众的

力量和智慧是无穷的，在审计中，我们关心的问题，很多也是

他们关心的，其中不乏相关领域的专家、能手，通过网络平台

听取他们的意见，审计工作或许会豁然开朗。

3. 数据追踪——有力震慑。数据挖掘是对存在的数据进

行分析，从而揭示数据之间隐藏的关系、模式和趋势，为决策

者提供新的依据。而数据追踪则是对数据产生的源头进行实

时跟踪，留下它应该留下的不同时点的图像、声音，甚至是视

频记录，这些数据为得出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比如农村

电网改造审计，其中审计的重点无非两个：一是工程物资的

真实性和入账问题；二是占地赔偿费问题。后者在实际中经

常会引发争议，还容易出现截留挪用。作为事后审计，往往无

法还原当时的场景和状态，比如砍了几棵树、毁了多少苗，项

目完工进行结算审计时，当时留有的记录都无法再还原。如

果能够进行数据追踪，留下征地补偿时现场作业的图形影

像，甚至是谈话记录，可能审计起来就不会产生争议，也不用

过多解释，结论会让人心服口服，这样也可极大地遏制农村

电力工程项目上的财务舞弊行为，给企图侵占国家财产的人

以震慑。再比如，对于敏感的领域，如资金结算处、重要会议

等，是不是应该加装监控，这样方便别人的同时也方便了自

己。数据追踪，要的是源头的真实准确，如果源头找到了、过

程明晰了，结论当然也就水到渠成了。此时，审计不是变得简

单了，而是变得更有监督力度了。

4. 数据归类——规律可循。审计时，按照一定的数据属

性归类，特别是在项目审计中，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

我们在全国大数据中发现同是一个地区，建造两座大小相同

的水库，成本差异一般较小，或者通过大数据发现相似的地

区建设水库的成本差异也应该也较小，而实际被审计的建设

水库与归类的其他水库的数据差异较大，又不能合理解释，

这就要引起审计人员的注意了。再比如，通过大数据我们以

身份证为信息字段，关联银行存款、车房状况、证券投资状况

等，就可以很好地避免和解决不符合条件者住保障房、廉租

房，甚至是吃低保、享受国家扶贫助困政策的问题。数据归类

就是在大数据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大数据包含的信息

是海量的，应用数据归类方法，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一

些问题也就在大数据的指引下找到了答案。

三、大数据在审计领域的应用困境

1. 大数据方面。现阶段，我国大数据的采集、应用和发达

国家相比，还很欠缺。虽然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

一，我们的手机拥有量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是我们的

信息数据量与发达国家仍相距甚远。在信息的使用上，美国

自 1965年起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数据信息的法案，如 1965

年的《信息自由法》、1974年的《隐私法》、1975年的《信息自由

法修正案》、1976年的《阳光政府法》、1996年的《电子信息自

由法》、2000年的《数据质量法》、2007年的《开放政府法》等

等。相比之下，在法律层面我国还很欠缺。在文化方面，“差不

多就行”、“难得糊涂”这些人生哲学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

的国民，大数据环境下，不求甚解是要不得的。如果说收集数

据是一种意识，使用数据是一种文化、一种习惯，那么开放数

据就是一种态度，互联网的出现已经使大数据应用成为一种

不可逆转的潮流。

2. 审计方面。近年来，国家审计署要求各地建立审计数

据分析平台、审计数据中心和指挥中心，将审计对象库、审计

数据库、知识资源库融入该体系，形成财政资金审计全覆盖

新机制。事实证明，大数据的确在审计的相关领域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的数据规模还较小，全国

性的联网数据共享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给创新审计

技术的运用提出了挑战。

信息时代，无论是个人的日常消费等琐碎小事，还是事

关健康、教育的重大决策，都会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当中

留下“数据脚印”。这些“数据脚印”，不论是小如芝麻，还是大

如西瓜，独立保存在不同系统中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建

立起中央数据库，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整合，就可以再现一个

人的生活全景，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可以相互印证，互相解

释，个人隐私也无所遁形。审计对数据有着天然的依赖，这些

数据脚印给普通公民以法律上的保护，对于犯罪分子则是巨

大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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